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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京卫办〔2022〕7 号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社会组织管理

规定（试行）》的通知

市中医局、市医管中心、市老龄协会，委机关各处室，各相关社

会组织：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社会组织管理规定（试行）》

已经第 24 次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盖章 gz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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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社会组织

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委主管社会组织的管理，促进社会组织健

康有序发展，结合委工作实际，根据《慈善法》（主席令第 43

号）、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0 号）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251 号）《基

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00 号）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

序发展的意见》（中办发〔2016〕46 号）和《北京市委办公厅

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监管工作的意见》

（京办字〔2020〕15 号）《北京市社会组织领域风险防范化解

工作预案（试行）》（京社领办发〔2021〕1 号）有关要求，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管理范围为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成立，由我

委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

和基金会。

第二章 管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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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坚持党的领导，突出政治建设。加强对委主管社会

组织党建工作的领导，建立党建工作定期联系及沟通交流机制，

加强对社会组织政治方向和意识形态等引领，全面落实党对新形

势下社会组织管理的要求。

第四条 坚持分类管理，加强业务指导。按照社会组织的重

要程度、行业代表性、与我委业务工作的联系紧密度，将委主管

社会组织分成三类，针对性加强业务指导和日常监管。

第五条 坚持协同联动，推进责任落实。根据机关各处室职

责，明确其对委主管社会组织的思想政治、党建、人事、财务、

审计和业务方面的管理和指导责任，完善协同联动，加强全面监

管。

第六条 坚持问题导向，促进健康发展。建立重大事项备案

制度，加强重大风险隐患排查、防范、处置，确保委主管社会组

织安全稳定和健康有序发展。

第三章 管理职责

第七条 市卫生健康委对委主管社会组织履行以下管理职

责：

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对所主管社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

作、党建工作、统战工作、财务和人事管理、对外交往、接受境

外捐赠资助、按章程开展活动等事项进行管理。履行对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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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事项的前置审查和年检初审职责。开展大额资金审计，督促

指导内部管理混乱的社会组织进行整改，组织指导社会组织清算

工作，协助相关部门查处社会组织的违法违规行为。

第八条 市卫生健康委对委主管社会组织实行协同联动管

理机制。由办公室牵头，机关党委、机关纪委、干部人事处、财

务处、审计处、国合处以及业务指导处室按照各自职责对委主管

社会组织协同管理。有挂靠单位的社会组织，挂靠单位要全面履

行管理责任。

（一）办公室负责委主管社会组织的综合协调工作，牵头委

主管社会组织的筹备申请、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换

届、年检等工作的前置审查；

（二）机关党委负责统筹指导委主管社会组织党的思想政治

工作、党建工作、统战工作；

（三）机关纪委依法对社会组织开展纪律监督，配合登记管

理机关和相关职能部门查处社会组织的违法违规行为；

（四）干部人事处负责指导和监督委主管社会组织兼职管理

相关工作，负责委管干部在委主管社会组织兼职的审批备案工

作；

（五）财务处负责指导和监督委主管社会组织的财务工作，

对社会组织经费使用和管理及开展财务活动进行监督指导，负责

对社会组织年检中财务工作情况的审核，指导注销清算事宜；

（六）审计处负责监督、指导社会组织审计工作，依据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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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适时开展专项审计，督促指导审计整改，监督注销清算事宜；

（七）国际合作处负责指导和审核委主管社会组织开展国际

及港澳台交流合作；

（八）按照“业务相关、便于指导”的原则，相关处室作为

委主管社会组织业务指导处室。业务指导处室负责定期听取委主

管社会组织业务发展、行业自律情况汇报，指导、监督委主管社

会组织开展业务活动，配合开展前置审查和监督指导工作，推动

委主管社会组织在制定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规范执业行为、促

进行业自律、维护行业声誉、调解处理纠纷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九）有挂靠单位的社会组织，挂靠单位要将其所挂靠的社

会组织纳入本单位内部管理体系，明确分管领导和部门，对所挂

靠的社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党建工作、统战工作、财务工作、

人事工作、对外交往工作、业务工作等全面履行管理责任。

第四章 工作程序

第九条 新申请成立委主管社会组织及已成立社会组织申

请我委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由办公室负责组织相关处室及相关领

域专家进行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核，初步审核同意后提交委主任办

公会议审议。

申请成立委主管社会组织及已成立社会组织申请我委作为

业务主管单位需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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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则上应有卫生健康管理机构或医疗卫生机构作为

挂靠单位；

（二）业务范围在卫生健康领域；

（三）主要发起人在卫生健康领域具有较强影响力；

（四）拟开展的业务领域，我市现无类似社会组织；

（五）有规范的名称和相应的组织机构，名称与其业务范围、

成员分布、活动地域相一致，准确反映其特征；

（六）有与其业务活动相应的专职工作人员；

（七）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

（八）有合法、固定的办公场所。

第十条 境外基金会在中国内地设立代表机构申请我委作

为业务主管单位，由国合处负责组织相关处室及相关领域专家进

行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核，初步审核同意后提交委主任办公会议审

议。

第十一条 委主管社会组织申请注销登记，由办公室、业务

指导处室联合财务处、审计处成立清算组织，完成清算工作。相

关工作完成后，由业务指导处室提交委主任办公会审议。

第十二条 委主管社会组织换届，由办公室联合相关处室提

出审核意见后，一类社会组织报委主任办公会研究；二类社会组

织由主管委领导审核后报主要领导审签；三类社会组织由主管委

领导审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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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委主管社会组织开展国际港澳台交流合作，按照

“谁举办、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履行相关报批或

备案手续。业务指导处室须根据活动情况给予业务指导意见，由

国合处审核，报主管委领导审签。涉及重大问题、重大事项的报

主要领导审签。

第十四条 委主管社会组织办理社会组织登记、备案事项变

更，由办公室会同相关处室提出审核意见后，一类社会组织由主

管委领导审核后报主要领导审签；二、三类社会组织由主管领导

审签。

第十五条 委主管社会组织年检，一般由委办公室会同相关

处室联合审查。涉及重大问题、重大事项的，报主管委领导审签。

第十六条 委主管社会组织章程修改，一般由委办公室审

查。涉及重大问题、重大事项的报主管委领导审签。

第十七条 委主管社会组织举办大型活动、评比达标活动、

设立经济实体、向公众开展募捐等，按照“谁举办、谁负责；谁

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履行相关审批手续后向办公室备案。委

业务指导处室可根据活动情况给予业务指导意见。

第五章 监督处理

第十八条 委主管社会组织必须遵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和国家宪法、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和北京市对社会组织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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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规定，围绕国家、社会和卫生健康工作的需要，完善内部组

织结构，规范内部管理，建立和完善自律机制，依照章程开展活

动并承担主体责任。

第十九条 委主管社会组织要增强自身服务能力，在制定行

业规范和技术标准、保障行业公平竞争、倡导行业自律、维护行

业声誉、促进行业发展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第二十条 市卫生健康委每年根据工作安排，组织相关处室

人员，抽取一定比例委主管社会组织开展监督检查，有以下情形

的，视情节轻重给予内部通报、行政约谈、责令整改等处理或提

请相关行政机关依法依规处理。

（一）1 年未开展活动的；

（二）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

（三）拒不接受或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

（四）不按期换届、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

（五）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或对分支机构、

代表机构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人员不符合兼职管理有关规定或违规取酬的；

（七）开展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以市卫生健康委或相关处

室名义下发通知举办活动或以其他方式要求有关单位参加活动；

（八）侵占、私分、挪用社会组织资产或所接受的捐赠、资

助的；

（九）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或接受、使用



- 9 -

捐赠、资助的；

（十）举办活动强制要求其他组织或个人参加，开展与收费

挂钩的品牌推介、成果发布、论文发表等活动；

（十一）未落实市卫生健康委行业自律等有关工作部署的。

第二十一条 对于卫生健康委主管社会组织违反有关规定

的行为，以及有关投诉、举报，由办公室、业务指导处室会同相

关处室核实后，提出处理意见，报主任办公会审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市卫生健康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市中医局参照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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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市卫生健康委社会组织分类管理表

社团（41 个，按照分类及成立时间排序）

序号 名称 挂靠单位 成立时间 现任法人 分类 业务指导处室

1 北京医学会 市卫生健康委 1922 年 10 月 1 日 王建东 一类 医政处

2 北京护理学会 协和医院 1952 年 10 月 26 日 李春燕 二类 医政处

3 北京市卫生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1982 年 8 月 31 日 齐敬宁 二类 机关党委

4 北京市卫生经济学会 1987 年 4 月 10 日 王凯戎 二类 财务处

5 北京预防医学会 市疾控中心 1989 年 3 月 18 日 向世进 二类 疾控处

6 北京对外医学交流协会 1990 年 9 月 10 日 周鑫 二类 国合处

7 北京卫生法学会 1995 年 2 月 28 日 刘宇 二类 政法处

8 北京医院协会 1996 年 3 月 1 日 张建 二类 医政处

9 北京医学教育协会 1999 年 5 月 25 日 陈杰 二类 科教处

10 北京医师协会 1999 年 12 月 12 日 张永利 二类 医政处

11 北京健康教育协会 2004 年 12 月 30 日 刘秀荣 二类 健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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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北京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 2015 年 1 月 14 日 肖正权 二类 医政处

13 北京医患和谐促进会 2015 年 12 月 9 日 付淑惠 二类 安保处

14 北京老医药卫生工作者协会 1987 年 6 月 5 日 战嘉怡 三类 医政处

15 北京老年学与老年健康学会 市老龄协会 1992 年 8 月 31 日 黄石松 三类 老龄处

16 北京军区退休医务工作者协会 1993 年 4 月 20 日 赵金相 三类 医政处

17 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市疾控中心 1993 年 11 月 25 日 福燕 三类 疾控处

18 北京医学伦理学会 1994 年 1 月 31 日 李义庭 三类 科教处

19 北京妇幼保健与优生优育协会 1994 年 3 月 20 日 孙秀丽 三类 妇幼处

20 北京市医院建筑协会 1994 年 4 月 1 日 杨燕军 三类 发展规划处

21 北京有害生物防制协会 1995 年 7 月 10 日 韩玉华 三类 健促处

22 北京糖尿病防治协会 协和医院 1996 年 5 月 1 日 郭晓蕙 三类 疾控处

23 北京健康促进会 1998 年 5 月 1 日 王昊飞 三类 健促处

24 北京癌症康复会 北大肿瘤医院 1998 年 9 月 1 日 朱军 三类 医政处

25 白求恩医科大学北京校友会 1999 年 2 月 18 日 高玉民 三类 机关党委

26 北京口腔工作者协会 北大口腔医院 1999 年 5 月 1 日 卢道良 三类 医政处

27 北京高血压防治协会 2002 年 8 月 22 日 王丛妙 三类 疾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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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北京市社区卫生协会 2002 年 10 月 2 日 王彩华啊 三类 基层处

29 北京口腔医学会 北京口腔医院 2003 年 3 月 18 日 厉松 三类 医政处

30 北京红丝带之家 地坛医院 2005 年 1 月 1 日 王克荣 三类 疾控处

31 北京脑血管病防治协会 天坛医院 2005 年 2 月 6 日 王志江 三类 疾控处

32 北京医疗卫生行政后勤管理协会 安贞医院 2005 年 8 月 9 日 孟亚丰 三类 发展规划处

33 北京健康管理协会 市体检中心 2007 年 12 月 25 日 范苏平 三类 医政处

34 北京护理工作者协会 北京妇产医院 2010 年 5 月 4 日 张洪君 三类 医政处

35 首都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 2011 年 4 月 1 日 侯明 三类 医政处

36 北京卫生规划与工程学会 2011 年 8 月 1 日 郑永 三类 发展规划处

37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 2011 年 12 月 1 日 张鹊 三类 疾控处

38 北京佑安爱心家园 佑安医院 2012 年 12 月 13 日 吴昊 三类 疾控处

39 北京慢病防治管理协会 2013 年 5 月 28 日 刘旭 三类 疾控处

40 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 2013 年 8 月 28 日 罗峪平 三类 老龄处

41 北京健康文化促进会 2021 年 12 月 13 日 张国庆 三类 健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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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9个，按照分类及成立时间排序）

序号 名称 挂靠单位 成立时间 现任法人 分类 业务指导处室

1 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 2002 年 11 月 13 日 刘建宾 一类
财务处

科教处

2 北京儿童健康基金会 2003 年 6 月 1 日 聂小莺 一类
财务处

妇幼处

3 北京市王忠诚医学基金会 2004 年 11 月 26 日 张玉琪 一类
财务处

科教处

4 北京市李桓英医学基金会 友谊医院 2005 年 7 月 22 日 谢苗荣 一类
财务处

科教处

5 北京协和医学基金会 协和医院 2008 年 8 月 29 日 姜玉新 一类
财务处

科教处

6 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 安贞医院 2012 年 1 月 5 日 孟旭 一类
财务处

科教处

7 北京百越老年病研究基金会 老年医院 2019 年 1 月 23 日 袁本菊 一类
财务处

老龄处

8 北京恒济卫生管理发展基金会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杨晔 一类
财务处

医政处

9 北京医创肿瘤防治研究基金会 2020 年 11 月 5 日 王明荣 一类
财务处

科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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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非企业（6 个，按照分类及成立时间排序）

序号 名称 挂靠单位 成立时间 现任法人 分类 业务指导处室

1 北京燕化医院 2004 年 9 月 1 日 于文杰 三类 医政处

2 北京清河医院 2006 年 10 月 12 日 郭佳忠 三类 医政处

3
北京市丰台区老年人协会

莲花池康复医院
2009 年 5 月 18 日 韩笑冰 三类 医政处

4 北京保法肿瘤医院 2013 年 1 月 18 日 于保法 三类 医政处

5 北京朝阳急诊抢救中心 2013 年 1 月 29 日 朱刚 三类 医政处

6 北京医联老年医学培训与咨询中心 2013 年 5 月 13 日 张进平 三类 科教处

http://www.bjsstb.gov.cn/wssb/wssb/dc/orgInfo.do?action=seeParticular&orgId=200001000000000000123&websitId=100&netTypeId=2
http://www.bjsstb.gov.cn/wssb/wssb/dc/orgInfo.do?action=seeParticular&orgId=000010000007382&websitId=100&netTypeId=2
http://www.bjsstb.gov.cn/wssb/wssb/dc/orgInfo.do?action=seeParticular&orgId=000010000007382&websitId=100&netTypeId=2
http://www.bjsstb.gov.cn/wssb/wssb/dc/orgInfo.do?action=seeParticular&orgId=000010000009613&websitId=100&netTypeId=2
http://www.bjsstb.gov.cn/wssb/wssb/dc/orgInfo.do?action=seeParticular&orgId=000010000009638&websitId=100&netTypeId=2
http://www.bjsstb.gov.cn/wssb/wssb/dc/orgInfo.do?action=seeParticular&orgId=000010000009851&websitId=100&netType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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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卫生健康委社会组织日常管理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有关文件依据 管理方式 建议批准人 用印

1
社会组织

成立

1.《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申请成立社

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由发起人向

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

2.《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

八条；

3.《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九条。

批复 委主任办公会研究 委章

2

境外基金

会设立代

表机构

《基金会管理条例》第十三条境外基金会在

中国内地设立代表机构，应当经有关业务主

管单位同意后，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

批复 委主任办公会研究 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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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有关文件依据 管理方式 建议批准人 用印

3
社会组织

注销

《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社会团体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业务主管单位审

查同意后，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注销备案。

批复 委主任办公会研究 委章

4
社会组织

换届

《北京市社会团体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

--召开会员大会 30 日前，应将换届准备材

料送至业务主管单位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机关审查，确认符合换届条件后方可召开。

批复

一类报委主任办公会研究；

二类由主管委领导审核后

报主要领导审签；

三类由主管委领导审签。

委章

5

社会组织

开展国际

港澳台交

流与合作

国家和北京市因公出入境、举办国际会议、

开展国际合作项目和外事管理等相关文件。
初审

业务指导处室根据情况给

予业务指导意见，由国合处

审核，报主管委领导审签。

涉及重大问题、重大事项报

主要领导审签。

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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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有关文件依据 管理方式 建议批准人 用印

6

社会组织

登记、备

案事项变

更

1.《社团登记管理条例》 第二十条社会

团体的登记事项、备案事项需要变更的，应

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３０日

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变更备

案。

2.《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

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

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３０日内，

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初审

一类组织由主管委领导审

核后报主要领导审签；

二、三类组织由主管领导审

签。

委章

7
社会组织

年检

1.《社团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中

均有类似条款：社会团体应当于每年 3月 31

日前向业务主管单位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

报告，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同意后，于 5月

31 日前报送登记管理机关，接受年度检查。

初审

一般由委办公室会同相关

处室审查。涉及重大问题、

重大事项的，由主管委领导

审签。

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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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有关文件依据 管理方式 建议批准人 用印

8
社会组织

章程修改

《社团登记管理条例》 第二十条 社会团

体修改章程，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

意，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初审

一般由委办公室审查。涉及

重大问题、重大事项的由主

管委领导审签。

专用章

9

举办大型

活动、庆

典、研讨

会、论坛

的；

《北京市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的若干规

定》第三条市、区（县）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负责本级重大事项报

告的指导和管理工作，对所接收的重大事项

报告可以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处理意见。

备案

不用审批，报委办公室登记

备案，业务指导处室可给予

业务指导意见。

不用印

10

开展评比

达 标 活

动、认证

排名

《北京市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的若干规

定》第三条
备案

不用审批，报委办公室登记

备案，业务指导处室可给予

业务指导意见。

不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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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有关文件依据 管理方式 建议批准人 用印

11

设立经济

实体，参

加重大投

资项目

《北京市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的若干规

定》第三条
备案

不用审批，报委办公室登记

备案，业务指导处室可给予

业务指导意见。

不用印

12

公募基金

会、公益

性慈善协

会面向公

众开展募

捐活动

《北京市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的若干规

定》第三条
备案

不用审批，报委办公室登记

备案，业务指导处室可给予

业务指导意见。

不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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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委主管社会组织

前置审查、换届及年检工作清单

一、前置审查

（一）登记需提交材料：

1.登记申请书；

2.验资报告、场所使用权证明；

3.拟任社会组织的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副会长）、监

事长、法定代表人、秘书长、副秘书长、理事、监事的基本情况、

身份证明、兼职审批表等；

4.章程草案；

5.成立大会的组织方案等；

6.挂靠单位同意挂靠的文件。

（二）变更需提交材料：

1.社会组织变更工作请示；

2.《社会组织变更登记申请表》；

3.《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登记表》；

4.社会组织新旧章程对比表，业务范围、办公地址或法定代

表人变更申请表；

5.理事会、会员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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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挂靠单位的，挂靠单位同意的文件。

（三）注销需提交材料：

1.社会组织注销登记请示；

2.注销工作方案；

3.理事会、会员大会决议；

4.社会组织清算报告书；

5.有挂靠单位的，挂靠单位同意的文件。

二、换届

需提交的材料：

1.换届请示；

2.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监事长、常务理事、理事、

监事候选人提名《名誉职务人员名册》（涉及此内容的）；

3.《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监事会工作

报告》；

4.《换届大会议程》；

5.《换届选举办法（草案）》；

6.拟制选票票样；

7.《章程（草案）》、《新旧章程对比表》；

8.在职领导干部、退（离）休干部兼职报批报备材料；

9.有挂靠单位的，挂靠单位同意的文件。

注：届中个别人选调整，须提交“人选调整请示”，党政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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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干部，还须报送“领导干部兼职审批表”。

三、年检

按要求通过“北京市社会组织服务管理系统”提交相关材料，

系统提交后，打印纸质材料，报送至委办公室。



- 23 -

附件 4

委主管社会组织报备工作清单

一、计划、总结

年度工作计划、总结（大项活动、重要工作需提交专项工作

总结）。

二、届中人选调整情况

在充分沟通基础上，报送届中人选基本情况（党政领导干部，

还须报送“社会组织兼职审批表”）。

三、重大事项

（一）重大事件

1.在业务活动中了解和掌握的重要社情动态。

2.在业务活动中发生的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事故。

3.在业务活动中发生的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问题或现象。

4.本组织违反法律、法规，受到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处罚的。

5.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件。

（二）重要活动

1.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理（董）事会，决定变更登记、

注销登记、换届改选、修改章程等事项的。

2.举办大型活动、庆典、研讨会、论坛的。

3.吸收境外人士担任本组织职务；与境外组织开展项目合作

或者联合举办活动；出国出境、参加国际会议、加入国际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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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展评比达标活动，进行认证排名的。

5.设立经济实体，参加重大投资项目的。

6.面向公众开展募捐活动的。

7.其他需要报告的重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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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委主管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清单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

正确政治方向和鲜明价值导向，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健全党的

领导体系，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做到“两个覆盖”。

2.凡是有 3 名（含）以上正式党员，且党组织关系在该社会

组织的要成立党组织；党员不足 3 名的，建立联合党组织；确因

党员组织关系难接转、暂时难以建立党组织的，具备条件时及时

建立；没有党员的，选派 1 名党建工作指导员（在本社会组织中

从业的兼职或专职中共党员担任）。

3.党组织书记、党建工作指导员负责本社会组织学习宣传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上级党组织党建工作部署要求，对从

业党员进行教育管理；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确保意识形态阵地可

管可控；不断加强统战工作，团结引导党外人士在建言献策、凝

聚共识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4.各社会组织每年年审时需提交本年度党建、意识形态和统

战工作情况报告。

5.各社会组织每年召开一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总结工作，

明确下一年度党建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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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委主管社会组织财务工作清单

1.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财务会计制度，建立健全本单位会计核

算制度、资产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等制度。单位负责人要对本单

位会计工作、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2.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现行的收费政策和票据管理制度，按

规定的范围或批准的标准合理收费。

3.各项收入和支出必须全部入账，不得坐支现金和账外设

账。

4.严格按照预算和经费的开支范围办理各项支出。

5.经费的来源和使用情况要接受相关部门的审计及监督，并

将相关的内控制度和经专业机构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报市卫生

健康委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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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委主管社会组织业务工作联审表
社会组织名称 业务类别

业务指导处室

意见

国合处

意见

财务处

意见

审计处

意见

人事处

意见

机关党委

意见

机关纪委

意见

办公室

意见

主管、主要

领导意见

备注：某项业务不涉及的处室，可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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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不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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